
	 责任督学年度工作安排

	

	督导内容
	督导次数

	1.督促指导学校制定完善《年度学校工作计划》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2.规范学校《章程》制定程序，并对《章程》内容进行审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3.督促学校做好新学期开学准备工作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4.督促学校上好开学第一课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5.对学校值班情况进行明察暗访，确保学校值班人员全员在岗。
	每学年不少于8次

	6.对校园安全进行全面检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8次

	7.对开学前各项工作（招生、分班、安全、收费）进行督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8.督查学校是否开齐、开足国家课程标准设定的科目。
	每学年不少于4次

	9.对教育教学情况进行督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6次

	10.对控辍保学情况进行督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4次

	11.对学校功能室器材配备及使用情况进行全面督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4次

	12.寒暑假期间要对校舍卫生情况、损坏公物修补情况、班级照明灯维修、电路维护、教学仪器维护情况进行检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13.开展防溺水专项教育工作。
	每学年不少于1次

	14.评选督导优秀案例。
	每学年不少于1次

	15.对有建设项目的学校进行工程进度督查，确保开学使用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16.对学校规范教学行为进行督查。
	每学年不少于8次

	17.召开学生、教师、家长三个座谈会，就学生课业负担、师德师风、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况及学校收费情况进行全面了解。
	每学年不少于2次

	18.做好学期工作总结。
	每学年2次

	19.年终总结评比。
	每学年1次

	备注：督导计划可按照当年教育工作重点适时添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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